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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10

月

14

日以电话通知与书

面送达相结合的方式发出，

2011

年

10

月

24

日下午三时正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会议正式在公司董事会议室召开。

应到董事九名，实到九名，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母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由于广州的几个项目即将动工，为了经营管理的更加科学化，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董事会同意公司经营管理层的建

议，在母公司的经营架构中增加设立广州分公司（不独立核算），对广州地区几个项目进行统一的生产管理，原母公司本部

的开发部、工程部、物业经营部都归入广州分公司，母公司本部负责对各地区控股子公司及其广州分公司的统筹管理。 上

市公司母公司本部的组织机构调整后变更为：人力资源部、证券事务与投资者关系管理部、财务部、设计技术部、企业管理

与发展部、审计中心、招标采购结算中心、广州分公司。

三、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向公司关联方收购广东新豪斯建筑设

计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为加强公司的设计研发能力，提高产品品质，减少关联交易。 董事会同意公司经营管理层的建议以合计人民币

300

万

元向关联方广州城启集团有限公司收购其所持有的广东新豪斯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50%

股权，向关联方广州新意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收购其所持有的广东新豪斯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50%

股权，合计

100%

的股权。

根据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联信评报字（

2011

）第

A0401

号评估报告，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广东新豪斯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的总资产账面值为

1,878,540.40

元，评估值为

1,912,850.40

元，增幅

1.83%

；负债账面

值为

5,080,830.78

元，评估值为

5,080,830.78

元，无增减；净资产的账面值为

-3,202,290.38

元，运用收益法，评估值为

298.10

万元。 本次交易在上述评估报告基础上确定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300

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及的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百分之零点五，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

(

修订稿

)

；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五、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制度》

(

修订稿

)

；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罗志中、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学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冬容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１．９．３０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元）

１

，

０２１

，

１１９

，

８８３．４７ ８８４

，

１９０

，

３６６．７８ １５．４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７１９

，

５７６

，

７４０．５６ ７３０

，

４２７

，

９７８．２３ －１．４９％

股本（股）

１３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５．３９ ５．４７ －１．４６％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元）

１５５

，

２６３

，

２９３．２４ １９．３５％ ５４４

，

０２２

，

８４９．３２ ７．５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１

，

４９２

，

７４０．２８ －１．１８％ ４９

，

２５４

，

４９３．８５ －１．４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６５

，

７１８

，

９０８．３４ －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股）

－ － ０．４９ －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８ ０．００％ ０．３７ －９．７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８ ０．００％ ０．３７ －９．７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５４％ －０．０５％ ６．５８％ －２．１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

１．５３％ －０．０６％ ６．０５％ －２．６５％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３

，

８９９

，

７９４．７７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０３

，

２６４．６９

合计

４

，

００３

，

０５９．４６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２０

，

３３５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李家权

３

，

９８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清华

１

，

６６５

，

０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鸣宇

１

，

３０２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胡永东

１

，

１９５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马俊

１

，

０１２

，

９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董明刚

９３８

，

０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卢志华

８１５

，

９１３

人民币普通股

胡成舫

８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宋岩

６９１

，

８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陈德全

６８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合并）

１

、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减少

４２．０１％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材料采购借款归还所致。

２

、预付款项较期初增长

８４．８９％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子公司预付账款增加所致。

３

、固定资产较期初增长

９３．６８％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部分在建工程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转入及子公司固定资

产转入所致。

４

、在建工程较期初增长

２０２．５９％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投资增加所致。

５

、无形资产较期初增长

３０．９６％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募投项目购置土地所致。

６

、应付账款较期初增长

１８４．８３％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采购原材料增加所致。

７

、应缴税费较期初增长

８７．２０％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销量增加，税费增加所致。

８

、负债较期初增长

６４．２３％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应付账款增加所致。

二、利润表（合并

１－９

月）

１

、营业税金及附加较去年同期增长

３４．６７％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销量增加，增值税增加所致。

２

、营业外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１８２１．５５％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３

、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减少

１．３８％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生产所需主要原材料价格较去年同期高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合并）

１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长

３３．１２％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增加，收款增多所致。

２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长

１２４．７１％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３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去年同期下降

５３．５％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管理费用减少所致。

４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较去年同期增长

９９．８５％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处置

旧设备增加所致。

５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长

３８７．８１％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募集资金

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６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减少

８９．６１％

，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上市募集资金导致吸收投资增加所致。

７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长

９２８．９１％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中期利润分配所致。

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减少

９８．５８％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中期利润分配及筹资活动现金

减少所致。

９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增减额较去年同期减少

１２１．５％

，主要原因是去年上市募集资金到位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

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罗志中、 朱学

前、 熊云生、周

正宏、 杜家乐、

舒向东、孟力

本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

控制人罗志中， 自然人

股东朱学前、熊云生、周

正宏、杜家乐、舒向东等

５

人承诺： 根据 《公司

法》、《证券法》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自发行

人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公开

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其持有的股份。 担任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股东罗志中、

朱学前、 熊云生、 周正

宏、杜家乐、舒向东、孟

力承诺： 除前述锁定期

外，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

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

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所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

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

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

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

的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

例不超过

５０％

； 相关股

东将授权公司董事会于

证券交易所办理股份锁

定。 承诺期限届满后，上

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

转让。

严格履行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罗志中、 朱学

前、 熊云生、周

正宏、 杜家乐、

舒向东

为避免同业竞争， 公司

实际控制人罗志中及其

他

５

名主要自然人股东

向本公司出具了 《放弃

竞争与利益冲突承诺

函》，承诺：除丹甫股份

外， 本人目前投资的其

他企业与丹甫股份不存

在现实的同业竞争。 在

今后的任何时间， 本人

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

何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

自营、合资或联营）参与

或进行与丹甫股份营业

执照上所列明经营范围

内的业务存在直接或间

接竞争的任何业务活

动； 不利用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的地位， 促使股

东大会或董事会作出侵

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

决议； 对必须发生的任

何关联交易， 将促使上

述交易按照公平原则和

正常商业交易条件进行。

严格履行

３．４

对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小于

３０％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同比变动

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

动幅度为：

－２０．００％ ～～ ５．００％

２０１０

年度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６３

，

３７７

，

２５０．９８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无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本报告期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电话沟通和书面问询。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罗志中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袁远镇 董事 因公务不能亲自参加表决 田勇

万勇 董事 因公务不能亲自参加表决 王贵昌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郑才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杨呈祥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吴善华

公司负责人郑才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呈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善华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

总资产（元）

１０

，

０７０

，

９０３

，

７８９．７２ ９

，

５７０

，

１７８

，

６６８．９５ ５．２３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３

，

４１１

，

０９２

，

０７２．４０ ３

，

３３６

，

６２４

，

５９５．５９ ２．２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３．５８９ ３．５１１ ２．２２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３０５

，

７８４

，

０５７．７９ １４８．３７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３２２ １４７．６９

报告期

（

７－９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３０

，

３６６

，

１８９．８２ ７４

，

８９８

，

１７３．５９ ６５．２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２ ０．０７９ ６８．４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３ ０．０７９ ８３．３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２ ０．０７９ ６８．４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８９ ２．２２

增加

０．２７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９１ ２．２１

增加

０．２８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５５６

，

６２６．０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

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

，

６６２

，

２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８１

，

９１６．６６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６６

，

４６５．６３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９８２

，

５４３．２１

合计

２７４

，

６４８．４５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１２８

，

７６１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贵州赤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１

，

８２１

，

９９６

人民币普通股

文登泰宇皮件有限公司

２

，

７８９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广大服饰有限公司

２

，

３７９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沈钢

２

，

０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南方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

，

８７９

，

４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赵文林

１

，

６０３

，

３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潘明杨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吴剑英

１

，

３９２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胡巧珍

１

，

３６６

，

６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钱春芳

１

，

３４６

，

６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控股股东贵州赤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

＂

集团公司

＂

）承诺：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在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前项承诺期满后，每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数量占赤天化股份

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十；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一的，自该事实发生

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但公告期间无需停止出售股份。

截至本报告期末，按承诺履行。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公司严格按公司《章程》及相关法规的规定执行现金分红政策，本报告期未进行现金分红。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才友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杨树坪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杨建东先生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谢海英女士

公司负责人 杨树坪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杨建东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谢海英女士声明：保证

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

总资产（元）

３

，

２５０

，

００５

，

４２９．８７ ３

，

７１６

，

１０７

，

４０２．６１ －１２．５４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９１５

，

４９５

，

２０８．７５ ９１０

，

８８８

，

４３３．２７ ０．５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３．０５２ ３．０３６ ０．５３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３０１

，

６２９

，

１６８．５０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１．００５

不适用

报告期

（

７－９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５７０

，

４４４．５９ １４

，

６３５

，

４１７．９８ －９５．４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９ －９５．２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９ －２１４．２９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９ －９５．２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０６ １．５９

减少

１．４１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５９ －０．９６

减少

３．０８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９

，

５８３．１８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

期净损益

－７７６

，

８７０．６６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７１

，

４５２．６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１

，

２７２

，

８０２．１２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４０

，

７８５

，

４８７．１８

本期财政返还益丰项目四期用地

前期投入利息费用，以及转让子

公司鞍山喜达房地产公司的股权

收益

所得税影响额

－５

，

３７９

，

４４７．１９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２８

，

５６４．５６

合计

２３

，

３５９

，

６７２．０７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３５

，

０３３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６

，

４８３

，

７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兴和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４９９

，

９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江桂萍

１

，

４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刘锦英

１

，

０３９

，

４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陈为建

９００

，

９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华澄

８８５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少微

８３４

，

２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广州新利堡消防工程企业有

限公司

７９６

，

９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梁文海

６５３

，

５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陈毓秀

５５３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名称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额 增减幅度

％

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１８２

，

９５９

，

５６９．４０ ２３４

，

９７９

，

６８７．２３ －５２

，

０２０

，

１１７．８３ －２２．１４

本期销售房屋收到的资金

减少，而项目投入增加

应收账款

３８

，

５９３

，

１４２．４１ ２１

，

１３８

，

６７３．３９ １７

，

４５４

，

４６９．０２ ８２．５７

子公司应收工程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７７

，

３５０

，

９９５．７８ ３６７

，

４３３

，

７３７．０６ －２９０

，

０８２

，

７４１．２８ －７８．９５

本期新增同一控制下的控

股合并子公司，其应收款项

年初金额较大

投资性房地产

１４３

，

２１６

，

３１２．５３ １０３

，

９３２

，

４５９．１８ ３９

，

２８３

，

８５３．３５ ３７．８０

上年向关联方购入房产本

期转出租

短期借款

３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９２

银行借款增加

应付利息

１９

，

４５９

，

０８３．７０ ４５６

，

０９１．５９ １９

，

００２

，

９９２．１１ ４

，

１６６．４９

计提应付公司债利息未到

期支付

其他应付款

１６５

，

０００

，

３５０．６６ ７６５

，

０４３

，

１１９．８０ －６００

，

０４２

，

７６９．１４ －７８．４３

本期新增同一控制下的控

股合并子公司，其应付款项

年初金额较大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３２

，

９８８

，

１００．００ ４９

，

３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

，

３５１

，

９００．００ －３３．１４

偿还到期银行借款

长期借款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６

，

０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３

，

９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７．１６

银行借款增加

少数股东权益

９５

，

２１２

，

４７３．０６ １２３

，

４７５

，

９４９．４６ －２８

，

２６３

，

４７６．４０ －２２．８９

转让控股子公司鞍山喜达

房地产公司股权

项目名称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增减幅度

％

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

４６１

，

２７４

，

３８５．６４ ５３７

，

８８０

，

５７２．７５ －７６

，

６０６

，

１８７．１１ －１４．２４

同比达到确认条件的销售

收入减少

营业成本

３１９

，

９２１

，

１０２．８８ ３６７

，

８９９

，

１３２．８９ －４７

，

９７８

，

０３０．０１ －１３．０４

因收入结转减少，相应成本

减少

财务费用

８

，

３８０

，

８８４．８０ ２４

，

２６１

，

６９８．４２ －１５

，

８８０

，

８１３．６２ －６５．４６

本期财政返还益丰项目四

期用地前期投入利息费用

营业处支出

１１

，

９６３

，

８５２．３３ ２５５

，

５３３．６９ １１

，

７０８

，

３１８．６４ ４

，

５８１．９１

子公司北京博成房地产公

司迟交楼产生的违约金增

加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１４

，

６３５

，

４１７．９８ ４０

，

０４５

，

９３３．５２ －２５

，

４１０

，

５１５．５４ －６３．４５

利润总额同比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３０１

，

６３７

，

５７９．８３ －４３

，

１３５

，

８０４．６０ －２５８

，

５０１

，

７７５．２３

本期销售房屋收到的现金

减少以及项目投入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６２

，

５５６

，

８７１．４６ －９７

，

６５０

，

１８７．０３ １６０

，

２０７

，

０５８．４９

转让控股子公司鞍山喜达

房地产公司股权，收回投资

款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１８７

，

０６７

，

７４６．８３ ２２６

，

５２８

，

９５２．１１ －３９

，

４６１

，

２０５．２８ －１７．４２

上年同期发行公司债收到

的现金增加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49334

万元。

2

、

2010

年

12

月

22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广州豪城房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经营性资

产的关联交易议案》。 公司决定向关联方广州豪城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豪城房产公司

"

）购买其所持有的经营性资

产，总建筑面积

2812.09

平方米，此次交易的价格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评估业务资格的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中广信评报字

[2010]

第

0314

号报告为基准，确定为人民币

4,240

万元。

详见本公司

2010

年

12

月

25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临

2010-032

号公告。

截止报告期末，该部分资产尚未能完成资产的过户手续，目前公司正在与关联方积极协商，敦促对方尽快办理过户手

续。 从

2011

年

1

月

1

日开始，公司已经开始收取上述购买资产的租金。

3

、

2011

年

6

月

16

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关联方收购广州旭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本公司以人民币

1000

万元购买关联自然人林穗生先生及陈仕斌先生持有的旭诚公司

100%

股权。

详见本公司

2011

年

6

月

18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临

2011-021

号公告。

截止报告期末，广州旭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已经办理完成变更事项的工商登记，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完成。

4

、

2011

年

8

月

23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公司关联方广州城启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

房地产咨询服务协议

>

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接受广州城启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与其签订《房地产咨询服务协议》，由本

公司为广州城启集团有限公司所控制的地产项目公司及其关联地产项目公司参照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运作标准提供经营管

理类方面的咨询服务，具体咨询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经营管理、制度建设、项目拓展、招标采购、人员编制及薪酬管理等方

面。 广州城启集团有限公司每年向公司支付咨询服务费人民币叁佰万元整。

5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原质押给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

30,000,000

股无限

售流通股办理解除质押手续。 同日，粤泰集团将上述

30,000,000

股质押给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质押期限一年。

截止报告期末粤泰集团共质押本公司股份

140,000,000

股。

详见本公司

2011

年

9

月

10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临

2011-016

号公告。

6

、报告期内，因考虑到目前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形势以及其他方面的综合考虑，公司决定退出鞍山喜达房地产开发项目，

并与鞍山市双鼎商品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按照协议要求，公司将所持有的鞍山喜达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75%

的股权在本公司实际投入该公司资金的基础上以人民币

10,9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鞍山市双鼎商品混凝土有限责

任公司，鞍山市双鼎商品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支付本公司

10,900

万人民币。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已经全额收回上述股权转让款项。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

、由于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因而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粤泰集团有限

公司于收购本公司国有股权时承诺：在东华实业有效存续并保持上市资格，且粤泰集团为东华实业控股股东期间，粤泰集团

将不与东华实业形成同业竞争。 在本公司与广州城启集团有限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时，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粤泰集团有

限公司承诺经过此次资产置换，粤泰集团将保证与本公司做到人员独立、资产独立完整、业务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 并

再次承诺在东华实业有效存续并保持上市资格，且粤泰集团为东华实业控股股东期间，粤泰集团及城启集团将不与东华实

业形成同业竞争。 在本公司发行公司债时，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在现有项目竣工结算后，将不在东华

实业经营区域从事与东华实业经营业务构成直接竞争的业务；如在东华实业经营区域获得好的投资机会，东华实业享有优

先经营权。 并承诺在条件具备后，将通过收购、定向增发等方式将其所持有的房地产相关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以提高上市

公司的资产质量，并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报告期内，本公司与粤泰集团、城启集团做到了人员独立、资产独立完整、业务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 粤泰集团与城

启集团虽拥有自身的房地产项目，但与本公司并未形成实质上的同业竞争。 目前由于国家政策等各方面因素的原因，公司控

股股东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所承诺的通过收购、定向增发等方式将其所持有的房地产相关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以解决

同业竞争的问题未能实施，也未有实质计划。

2

、本公司控股股东在公司实行股权分置时承诺：（

1

）从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票中划出

1000

万股用于东华实业管理层的

长期激励计划，并授权东华实业董事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拟定该长期激励计划的具体方案。 （

2

）持有的原非流通股

股份（不包括用于东华实业管理层长期激励计划的

1000

万股）的限售期限和限售条件：

①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

②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第三十七个月至第四十八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的股份数量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十，并且只有在满足以下条件方可进行：东华实业经审计的前

3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

于

10%

且最近一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3%

。

③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第四十九个月至第六十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股份同样需满足：东华实

业经审计的前

3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0%

且最近一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3%

。

④

上述出售行为在东华实业未公开披露前一年年度报告之前暂停。

（

3

）公司控股股东粤泰集团承诺对其他未明确对股权分置方案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先由其代为支付该部分非流

通股股东应支付的对价，代为支付后，被代付对价的非流通股股东在办理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时，应先征得粤泰

集团的同意，并由公司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严格履行承诺，未发生违反相关承诺的事项。

另因本公司仍未实行管理层的长期激励计划， 因此本报告期大股东承诺用于股权激励的

1000

万限售流通股仍未能上

市。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5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公司现金分红政策为：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

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确因特

殊原因不能达到上述比例的，公司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大会以及全体股东作出特别说明。

存在公司股东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应得分配的现金股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执行情况：

2010

年

3

月

31

日公司第六届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因为

2011

年公司新增几个开发项目需增加投入大量资金，董事会决定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为：本年度不分配现金和红利，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该方案已经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杨树坪

2011

年

10

月

24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蔡永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千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林千宇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１．９．３０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元）

１

，

４３７

，

６１３

，

３９９．８１ １

，

３４５

，

５８１

，

３３５．４８ ６．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１

，

１９６

，

４９２

，

８５５．２６ １

，

１２４

，

８９９

，

２９５．５４ ６．３６％

股本（股）

１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７．６７ ９．３７ －１８．１４％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元）

２５０

，

０３２

，

４４２．３７ ６２．４４％ ６８２

，

５８０

，

４１６．６５ ７８．１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３６

，

５０６

，

１６７．８１ １８８．７２％ ８９

，

６２６

，

４６７．９８ １４７．６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７

，

４２０

，

０３８．６１ －１５０．２６％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股）

－ － －０．０５ －１４１．６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３ １０９．０９％ ０．５７ ６７．６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３ １０９．０９％ ０．５７ ６７．６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３．１０％ １．９４％ ７．７２％ ２．７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

３．０８％ １．９７％ ７．６５％ ３．２９％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６４

，

１７８．５３

为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

处置固定资产净损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６７５

，

３７９．６６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的政

府补助主要包括：

①

递

延收益中的政府科研项

目专项拨款

４５７１７９．６６

元转入，用于补偿本期

及以前年度科研项目费

用支出；

②

报告期内，公

司还取得了创新产品奖

励金等其他政府补助

２１８２００

元。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９

，

８５０．５１

所得税影响额

－９８

，

８９４．６０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３４

，

７８４．９５

合计

７４６

，

０２８．１３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１１

，

０２４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国农业银行

－

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ＬＯＦ

）

４

，

５３０

，

９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东吴嘉禾优势精选混合型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５９６

，

０５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１

，

９３４

，

２６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２５７

，

８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申万菱信盛利精选证券投资

基金

９９８

，

８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孙红良

８２６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上投摩根行业轮动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３３

，

４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大成核心双动力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４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大成财富管理

２０２０

生命周期证

券投资基金

３９９

，

８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许文珊

３１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变动原因说明：

１

、应收账款较年初增加

４１．７５％

，主要因报告期内混凝土外加剂业务营业收入大幅增加，从而导致应收账款相应增

加。

２

、预付款项较年初增加

３３．７７％

，主要系预付材料及设备款。

３

、存货较年初增加

６４．４５％

，主要因报告期内产品销售收入大幅提升，同时为防止部分原材料价格进一步上涨，公司

增加了原材料备货。

４

、递延所得税资产较年初减少

４７．６１％

，主要因报告期内，应收账款账龄结构的优化使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较去年

同期有较大幅度减少，使递延所得税相应减少；另，可抵扣亏损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

５

、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增加

１１８．３１％

，主要因报告期内人员增加，人员成本上升，从而导致期末应付职工薪酬较年

初增长。

６

、应交税费较年初增加

４５．６７％

，主要因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从而导致相应税费增

加。

７

、其他流动负债较年初增加

６１．９４％

，主要系递延收益，将用于补偿公司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

８

、股本较年初增加

３０％

，主要因报告期内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３

，

６００

万元。

９

、未分配利润较年初增加

３８．３４％

，主要因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大幅增长，净利润也相应增加所致。

二、利润表变动原因说明：

１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７８．１１％

，主要因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混凝土外加剂销售收入大幅上升，主营业务建

设综合技术服务的营业收入及商品混凝土的销售收入也有一定幅度增长。

２

、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

６７．３２％

，主要因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同时，营业成本相应增加。

３

、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

５０．３１％

，主要因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大幅上升，相应的流转税有较大幅度增

加。

４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３６．５７％

，主要因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业务拓展力度，特别是混凝土外加剂的“跨区域”

拓展，使人员、运输、服务费用大幅上涨。

５

、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４９．９％

，主要因报告期内，公司业务拓展力度加大，使人员成本及费用相应增加。

６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６

，

５３５

，

００２．７７

元，主要因公司上市募集资金到位，增加了银行定期存款利息收入。

７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

４３．７５％

，主要因报告期内，应收账款账龄结构的优化使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较去

年同期大幅减少。

８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６８９

，

８２４．０５

元，主要系子公司上海中浦从其参股公司取得的投资收益，及子公司检测

中心对其子公司按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

９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８１．１９％

，主要因报告期内较去年同期取得的政府补贴收入减少。

１０

、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６５．２８％

，主要因报告期内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增长

１５８．８１％

，使所得税费用大幅增

长。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原因说明：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５０．２６％

，主要因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异地市场开拓，营业收入

大幅增长，应收账款相应增加；同时，为防止部分原材料价格进一步上涨，公司增加部分原材料备货。

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６６６

，

６９７

，

３０７．７１

元，主要因报告期内三个月以上银行定期存款到

期转入，计入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所致。

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９８．２５％

，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上市发行新股收到募集资金。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

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１

、本公司全体发起人股东蔡

永太等

５０

人，担任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

蔡永太等

１０

人。

２

、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蔡永太等

８

人。

３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蔡永太等

８

人。

４

、本

公司全体发起人股东蔡永太

等

５０

人。

１

、公司股票上市前发起人股东所持股份

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及担

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

的限售承诺。

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蔡永太等

８

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

承诺。

３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蔡

永太等

８

人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４

、 本公司全体发起人股东蔡永太等

５０

人关于避免资金占用的承诺。

报告期内，上述人

员均严格履行了

承诺。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无 无 无

３．４

对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０％

以上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同比变动

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

度为：

１００．００％ ～～ １３０．００％

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１００％－１３０％

２０１０

年度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５７

，

４９８

，

８１０．０１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主营业务产品的“跨区域”发展成果明显，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同时公

司强化内部成本控制，产品的盈利能力相比上年有较大的提升，从而促成净利润较去年同

期大幅度增长。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２３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博时基金 公司募投情况，未提供书面材料。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２５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长信基金、长江证

券、富国基金、大成

基金、信诚基金、天

弘基金、万家基金、

展博投资、金鹰基

金、华夏基金

公司基本情况、主营业务及募投项

目等情况，未提供书面材料。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２５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招商证券、国泰基

金、兴业基金、深圳

和盈资产、中信基

金、民生加银基金、

泽熙投资、中信证

券

公司基本情况、主营业务及募投项

目等情况，未提供书面材料。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２５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东北证券、嘉实基

金、安邦资产、国投

瑞银、爱建证券、中

投证券、东吴基金、

广发证券、华泰资

产、星石投资

公司基本情况、主营业务及募投项

目等情况，未提供书面材料。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３１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泰达宏利基金 公司募投情况，未提供书面材料。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０６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华夏基金 公司募投情况，未提供书面材料。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永太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８

证券简称：建研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９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召集及召开情况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点在厦门市湖滨南路

６２

号建设科技大厦

９

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蔡永太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以

ＯＡ

邮件、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８

名，实到董事

８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决议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议案，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表决结果为：

８

票赞成、

０

票

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内控制度的规定，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真实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载的《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

度季度报告全文》、《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厦门市常青树建材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

２５０

万元收购徐息麟所持有厦门市常青树建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

常青树”）

１０％

股权（计出资额

１５０

万元），以

２４４

万元收购吴少端所持有厦门常青树

１０％

股权（计出资额

１５０

万元）。 上述

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厦门常青树

１００％

的股权。 同时，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蔡永太先生或其亲自指定

的公司员工负责有关上述股权转让的谈判、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具体事宜。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载的《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厦门

市常青树建材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的公告》。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８

证券简称：建研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厦门市常青树建材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厦门市常青树建材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的议案》。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与自然人徐息麟和吴少端签订了转让协议书，现将上述收购及转让协议书的基本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随着福建省建筑节能、墙体改革和环保禁粘限粘（“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限制使用空心粘土砖”）政策的推广，加气混

凝土砌块已成为建筑用砖的主流产品。 厦门市常青树建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常青树”，投资控股型企业，除投

资全资子公司常青树建材（福建）开发有限公司外，无其他主营业务。 ）全资子公司常青树建材（福建）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福建常青树”）的主营业务———加气混凝土砌块及配套产品的经营业绩也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加气混凝土行业逐渐

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这些背景为厦门常青树进一步发展和扩张提供了较有利的社会经济条件。为了理顺公司的管理体制，

从公司的发展战略实际出发，公司拟收购厦门常青树的

２０％

股权。

自然人徐息麟和吴少端与本公司及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

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标的：厦门常青树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厦门市常青树建材开发有限公司；

２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

１

，

５００

万元；

３

、法定代表人：麻秀星；

４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五金交电；房屋租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

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及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

５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６

日；

６

、现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１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２００ ８０％

２

徐息麟

１５０ １０％

吴少端

１５０ １０％

合 计

１

，

５００ １００％

７

、厦门常青树是一家投资控股型企业，拥有福建常青树

１００％

股权；目前，福建常青树是福建省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

的高性能新型环保节能墙体材料

－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生产企业之一，年产

５０

万立方米，生产原料主要来源于火电厂排

除的废料———粉煤灰和石材加工排出的废料———石粉浆，废渣利用率超过

３０％

；

８

、财务状况：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厦门常青树的资产总额为

４

，

５７７．０２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３

，

３３３．９２

万元，净资产

为

１

，

２４３．１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收入

３

，

１８５．１４

万元，营业利润为

－２４４．１４

万元，净利润为

－２３４．０８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已

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确认］；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厦门常青树总资产为

４

，

５７３．１５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２

，

６４７．５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１

，

９２５．５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３

，

８８１．５５

万元，净利润

６８２．４７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以上厦门常青树的财务数据已合并其全资子公司福建常青树的财务数据。

三、交易主要内容

１

、出让方：股权出让方为自然人徐息麟和吴少端。

２

、股权收购：徐息麟同意将所持有标的公司

１０％

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１５０

万元，实缴注册资本

１５０

万元）以

２５０

万

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建研集团，吴少端同意将所持有标的公司

１０％

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１５０

万元，实缴注册资本

１５０

万元）以

２４４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建研集团，建研集团同意按上述价格和条件收购相应股权。

３

、关于向自然人股东归还借款的条款：在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手续完成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厦门常青树承诺将全额

归还其全资子公司福建常青树向自然人股东徐息麟的借款

１３０

万元、向吴少端的借款

１００

万元，且两位自然人股东同意

放弃所有借款利息。 （福建常青树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向自然人股东徐息麟和吴少端分别借款

１３０

万元和

１００

万元，至今未曾

支付利息。 ）

４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直接持有厦门常青树

１００％

股权，公司同时通过厦门常青树持有福建常青树

１００％

股

权。

５

、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建研集团同意于协议签订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将应付款项的

７０％

扣除应代扣代缴的税款后，将前

述扣税后的款项余额分别支付给徐息麟和吴少端；办妥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五个工作日内，建研集团将

剩余款项分别支付给徐息麟和吴少端。 其后，建研集团对徐息麟和吴少端不负任何其他付款义务。

６

、本协议对签约各方具有平等的法律效力，若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保证，除非依照法律规定

可以免责，违约方应向协议他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格

１０％

的违约金，因一方违约而给协议他方造成经济损失，并且损失额大

于违约金数额时，对于大于违约金的部分，违约方应予赔偿。

７

、股权定价依据：公司根据厦门常青树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合并其全资子公司福建常青树后的账面净资产值作为参考

依据，综合考虑原有股东借款的利息因素、产能的提升、市场前景和未来盈利能力等因素，与转让方协商确定成交价格。

８

、股权转让价款来源：公司拟采用现金方式，以自有资金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

四、本次收购的目的、存在的主要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本次收购是为理顺公司的管理体制，从公司的发展战略实际出发，收购完成后，厦门常青树及其全资子公司福建常青

树都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可以使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权益更加集中。

（二）存在的主要风险

１

、公司收购完成后，仍须加强市场推广，提高市场份额，加强成本控制，提升销售收入及盈利能力，后续生产经营仍存

在一定的投资风险。

（三）本次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收购厦门常青树的

２０％

股权，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合并报表的范围不会发生变化。

２

、公司需支付购买对价，公司现金流存在一定的净流出，但不会对公司今年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带来较明显的影

响。

五、程序说明

根据相关内控制度的规定，本项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本项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 公司与自然人徐息麟和吴少端签署的《关于转让厦门市常青树建材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的协议书》；

３

、 公司与自然人徐息麟和吴少端签署的《关于转让厦门市常青树建材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的协议书》相关事项

说明。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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